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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澳門女性
繼承與處置不動產之考察

錢源初*錱劉正剛**

* 錢源初，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研究生。
* * 劉正剛，廣州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晚清《澳門憲報》刊登了大量華夷關於不動產繼承與處置的內容。澳葡當局在澳門強行徵

收房地產稅，強化了人們的不動產權意識。澳葡當局在出臺新的法律措施中一再重申尊重華人

處置不動產的習俗。澳門女性擁有不動產的途徑不一，尤以繼承丈夫的產業為主。女性對不動

產的處置既有主動出售也有因債務而被官府強制性售賣。女性繼承和處置不動產均要向澳葡當

局備案，并通過《澳門憲報》佈告天下。

以《澳門憲報》中文資料為中心

晚清澳葡政府為管理澳門而出臺的許多措

施，多刊登在澳葡政府官報《澳門憲報》上。這

是澳門歷史上出版發行時間最長的報刊，內容十

分豐富。2002年，澳門基金會出版了湯開建和吳

志良主編的《〈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 

-1911)》一書，收錄了自1850年12月至1911年12

月與澳門有關的中文資料，成為研究澳門極為重

要的第一手資料。
(1)
 晚清澳門人口五方雜處，

學術界對澳門女性曾給予了應有的關注，但對女

性處置財產的研究很少。
(2)
 本文以《澳門憲報》

刊登的澳葡政府關於不動產繼承和交易糾紛的公

告為中心，着重討論晚清澳門不動產處置中的女

性行為，以揭示女性在多元文化聚合中的社會角

色。文中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土地等不可

移動的財產。

晚清澳門管理不動產的機構

近代以前，清政府對澳門擁有絕對的主權，

但在1846年亞馬留任澳門總督后發生變化。他在

未徵得中方同意的情況下，頒佈殖民地徵稅法，

對澳門華人店舖樓宇編立門牌，強行徵稅，若不

遵從，則會將其土地房屋拍賣。“葡萄牙全面奪

得澳門的管治權，是亞馬留總督1846年4月上任

後推行新的稅收制度、擴張領土等殖民措施逐步

落實後的事情。”
(3)

晚清澳門涉及不動產的稅款有哪些呢？湯開

建等研究顯示為“公鈔”、“業鈔”兩種重要形

式。前者為營業稅，凡在澳門經營商業、工業或

其他工商業性質的團體或個人均須交納營業稅。

後者為不動產稅或房地產稅，凡在澳門擁有不動

產或房地產的業主均須交納此稅。
(4)
 1851年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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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規定：“設准牌，澳內華人應照所輸”，包括

華人在澳門城內外所有的屋宇、田地等，不管是租

賃還是自用，都需按“每年每百元銀抽銀十元”。

具體在執行中對租賃與自用則稍有區別，“該屋

租、地租等公鈔，應係其屋、其地之原主所輸，

倘該原主不在，或未到來，則可以問該承租之人

先代輸出，其後可於租項扣回。”
(5)
 從澳葡當局

後來不斷重申來看，華人對徵稅持反對態度。時

任澳門總督賈羅素說納鈔祇有三款：“一是生意

上所納，二是屋業上所納，三是田地上所納”，

可見不動產佔大宗。
(6)
 澳葡當局要求所有在澳門

開舖貿易者，都要向官府申報并獲取“准牌”，

牌內“應註原籍姓名、住何處、所開之舖何街、

何號、何招牌、何生理？”
(7)

晚清澳葡政府處置不動產機構主要是澳門華

政衙門和澳門按察使司衙門。華政衙門，又稱大

西洋澳門華政衙門、華政理事官署和華務檢察官

署，成立於1852 年。隨後經多次改革，至1881

年12月逐漸完善，其職責大體為訴訟、政事兩方

面。依照相關章程，所有涉及華人的刑事、民事

以及治安案件等，首先要稟告華政衙門，相關華

籍嫌疑人也押解華政衙門收監。華政衙門有權審

理輕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華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並

執行相關的判決。
(8) 
實際上，負責處理涉及華人糾

紛的華政衙門是從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演變而來。

由於華人來澳人數增加，澳葡當局將理事官擴大

為管理華人事務的部門。因此“華政衙門是在中

西關係出現新的格局、澳門治權發生改變的根本

前提下形成的一個全新的部門。”
(9)

澳門按察使司衙門與華政衙門對不動產糾紛

處置的權限區別在於原被告身份。1862年〈理

事官署章程〉第一條規定：“理事官署的審判

權限，為依法審理非按察使司衙門負責的民事

案件，即華人之間的案件及被告華人、原告葡

人或其他外國人的案件。原告華人、被告葡人或

其他外國人之間的案件則由按察使司衙門負責審

理。”
(10)
 可見，華人間或被告為華人則由華政衙

門負責，按察使司衙門則負責原告為華人、被告

為西方人的案件。1894年後，主要由澳門按察使

司衙門負責澳門不動產糾紛案件的處置。

澳門華政衙門和澳門按察使司衙門作為處置

不動產的兩個機構，相關判辭、傳喚等公告均刊

登在《澳門憲報》上。公告一般由兩個衙門的理

事官助手即“寫字”或“書吏”發佈。

澳門總督或澳門總督公會可受理不服華政衙

門判決的訴訟者。1862年〈理事官署章程〉第二

條規定：“所有理事官不能在理事官署調解結束

的民事糾紛，繼續由雙方指定的仲裁人作出簡明

扼要的裁定；在獲得理事官核准後，可向總督公

會上訴。”1877年〈華政衙門章程〉第十三條再

次確認澳門總督公會的權力：“總督公會在二審

及最終法庭上，對上訴的民事和商事案件進行判

決。”
(11)
 因此“部分不服華政衙門理事官初審判

決的當事人，多設法向其(總督公會)提請上訴，判

辭亦多載於《澳門憲報》”。
(12)

此外，澳門公物會也參與處置有關財產事

務。“澳門公物會是在葡萄牙整頓及集中海外省

財政的背景下，把澳門議事會的財政權分離成為

獨立的財政部門。”
(13)
 其權力比華政衙門和按察

使司衙門略高。1877年〈華政衙門章程〉第三條

第四款規定：“關於債務稅的行政徵收方面，一

般地，在與公物會相關的問題上，理事官要接受

並執行公物會的決定。”
(14)
 公物會也會派人到各

屋“丈量地段，或問明來歷緣由，以憑註明各屋底

蘊”，目的是“以便表實公物會並各屋主之權利，

彼此均有裨益也”。
(15)
 儘管這祇是一個方面，但已

顯示公物會的決定有不容隨意變更的權威。

華商在晚清澳門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為便於向華人抽稅，澳葡政府徵稅機構也會聘請華

商參與其中，并成立澳門公鈔局 (又稱業鈔公會)，

著名華商何桂、盧九、林含蓮、王棣、柯六、蕭

登、盧光裕和李鏡荃等均參與其中。
(16)

女性繼承不動產的權利

從《澳門憲報》中文公告看，晚清女性在澳

門可以直接從事一切經濟活動，與男性成員一樣

享有從直系和非直系親屬中繼承不動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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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葡人女性從直系親屬處獲得不動產的情

況較多。1908年《澳門憲報》“告白”說：寡

婦若瑟飛盧 比哩喇 丫梨 司利化居住在澳

門，“稟稱下列指明之屋，歸伊管業已過五年

至十年之久，乃係承受故母瑪呢夜 比哩喇 哥

度遺下者，不用納賣買鈔，所有批租修整等事，

一向由伊經理，相安無異等情。茲特告白。”她

的屋業包括大堂坊近西街十六號、味基街市內四

號、海邊新街五十六號三处各有屋一間一層樓。

前兩處無地租，後一處有地租。
(17)
 這些產業為

若瑟飛盧繼承母親的遺產，“管業已過五年至十

年之久”。從母傳女來看，女性在不動產繼承權

上可代代相傳。相反，母親也可接管早逝女兒的

不動產。1907年《澳門憲報》公告稱位於花王堂

坊大三巴右街、大堂坊板障堂巷等多處物業是“已

故西婦馬斯瑪 租厘耶 白之咕遺下之業”，後

歸其母意斯爹喇寡婦管理。
(18)
 當然，女性繼承

父親的不動產也屬常態。1909年葡婦李柯波的

喇 爹哩 柯沙梨在父親身故後，“所遺物業”

歸她管理。后澳門按察司刊登“告白”對該批產

業公開拍賣。
(19)

澳門華人婦女對從父家帶來的不動產享有永

久處置權。1902年2月《澳門憲報》刊登澳門按

察司通知說：“案據華婦馮邱氏前來稟請，伊在

澳門居住，有大街第一百三十六號屋一間。該屋

有樓一層。[⋯⋯] 係該婦人承父裝奩物業，歸該

婦人執管已有五年。所有繳納國課衙門鈔餉及收

屋租，均係該婦人辦理等情，茲特佈告。”
(20) 
馮

邱氏“承父粧奩物業”為房產，即從娘家帶來的

嫁妝，表明了房產來源合法性。馮邱氏向按察司

稟請確立已管業五年的房產權，重申她一直交納

鈔餉，因而也享有租賃收租權。

從《澳門憲報》刊登有關女性不動產繼承案

件看，從丈夫處獲得不動產是最主要途徑。1887

年11月《澳門憲報》記載說：“案據華人王六經

已身故，其所遺下之產業，今在華政衙門開列立

案。該開列物業之人即是王門林氏。此案係歸本

寫字經理，茲特佈告。”
(21)
 王六逝世後，其留

下的產業經華政衙門立案歸其妻林氏管理。為了

避免日後產生糾紛，華政衙門公告相關人士到

案核辦，以明確這些物業的產權人。類似情況

頗多，1885年華人司徒覺身故，其物業由其妻

羅氏管理。
(22)
 1891年華人嗎呶衣拉 晏多尼

李身故後由其妻基唎納 晏多尼亞 李管理物

業；
(23)
 1892年郭亞壽即郭大榮身故，其妻吳亞

妹管業。
(24)
 這幾位婦女都是在丈夫身故後獲得

不動產權的。還有1899年澳門賭商馬西米盎奴

李美雕身故後，其遺孀也繼承了其留下的聖若瑟

莊園。
(25)

部分女性的房產雖沒有說明來源，但公告稱

其為“孀婦”或“寡婦”，也說明這些婦女繼

承的不動產來自丈夫。1898年《澳門憲報》公

告：“本澳居住孀婦沈楊稟請，表明伊有海邊新

街第十三、十五、十七等號屋，係在掛號公所第

十五B部掛入三千一百二十三、三千一百二十四、

三千一百二十五號；又有工匠街第二號現做廁所

之屋，係在掛號公所掛入第三千一百二十七號，

該各號屋皆歸其管業。”
(26)
 這顯示沈楊實際上

擁有多處房產，並已在掛號公所登記，具有管業

產權。又如1908年《澳門憲報》說：“寡婦羅沙

廖，業主，居住白馬行，稟稱大三巴街第六號屋

註冊第七B部十一頁後幅一千零二十八號，[⋯⋯] 

現不用繳納買賣鈔，因一千九百零一年八月初一

日立契買入之時，已經納楚，但未曾將該契掛

號。今特親身到案，表明該屋係寡婦自己產業，

所有修整租賃及納國家公鈔費等事，俱由自己管

理經已五年有多，相安無異，照例應准認實寡婦

係該屋業主。”
(27)
 羅沙廖親自到案對管理五年多

的房產繳納公鈔，申請認定業權。

近代以來，內地華人不斷進入澳門經商置

業，“粵民僑寓澳門人數眾多，良莠互異，南、

番、香、順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往

往兩地置產，兩地行商，無從限斷”。
(28)
 這些

主要來自珠三角的“商民”在澳門和內地“兩地

置產”。如男性業主在澳門置產而在內地身故，

則其妻子會主動設法繼承丈夫產業。1899年5月

《澳門憲報》刊登“公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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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據中國番禺縣居住孀婦唐李氏前來稟

稱，伊夫唐承基曾在澳門承充牛欄生意，今已

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卽西紀一千八百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番禺石排鄉身故，並

無親人，伊夫所有遺下家業銀両皆歸伊一人承

受。是以稟請表明伊實係獨應承受唐承基遺產

之人，並懇請國家律師，及示傳不知名各關涉

人等到案辯駁，以便領回伊夫唐承基前交存議

事廳公局之擔保牛欄合同銀両一千八百二十五

元等情。為此佈告。
(29)

唐李氏為繼承丈夫家業和銀両以及取回丈夫

交到議事廳公局擔保牛欄合同的銀両。從唐李

氏“懇請國家律師”前來辯駁的行為來看，說明

她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繼承丈夫的財產。

妻子繼承已故丈夫產業，也要承擔相應的責

任與義務。1865年林亦昌 (即林益昌) 從婦女晏

多呢 亞蘭信處買得風信堂街第二號屋。其妻黃

金自始至終參與管理，“自立契之日至本年西曆

二月初五日，在衙賣出之日，即舊年西曆二月初

五日，連十五年，一概俱係林亦昌或林登山，或

親身或其婦黃金主持無間，亦無別人爭論。至於

該屋居住，或有時將一半賃與別人，收租輪納

地租及別公鈔等項，俱是林亦昌與其婦經手辦

理。”
(30)
 因此，黃金和丈夫共同擁有產權。1870

年，林亦昌身故。直到1881年公物會並不知道林

亦昌已身故，控告其欠地租，準備將此屋“查抄

發賣”，填還地租。黃金到案據理力爭，“稟稱

票傳不合理”。
(31)

除了繼承身故丈夫的產業，女性還可以在丈

夫生前獨立管理物產。1911年4月《澳門憲報》發

佈“公告”稱：“案據華婦盧陳氏，經伊夫盧廉

若給予人情，准伊到署立案，表明下列各屋係其

自己建置，所有租賃、修整、納紗等事，均由其

自行經理管業已逾五年，向無別人爭阻，懇求立

案批准實系伊自己物業等情。茲限三十日，自憲

報第二次頒行本告白之日起計，傳知所有關涉人

等於限滿後第二次堂期到案，聽候示定，三次開

堂辯駁。”
(32)
 盧廉若為澳門著名華商盧九長子。

盧九逝世後，留下大量物業由盧廉若繼承。盧陳

氏到按察司衙門稟明位於大堂坊一帶五處房產是

自置產業，且納稅管業已超五年，無人爭阻。

從《澳門憲報》女性繼承不動產的公告來

看，女性也可以從非直系親屬中獲得不動產。這

種情況較少，目前所見一例是1907年《澳門憲

報》發佈的公告曰：

案因華婦人梁亞容年已逾笄，未嫁，居住

本澳，業經身故。今其孫女嗎唎耶 亞呢士的

拿 囉沙係已食長俸都司阿美奴 囉沙之妻，

到署稟請立案聲明梁亞容遺下之物業歸其管理

等情。茲限三十日自本告白第二次刊登憲報之

日起計，傳華婦方亞嬌，年已五十二歲，係星

架波出世之華人陳善生為妻，現在馬喇架不知

何處居住者，遵限到案取閱案由，以便照例定

期辯駁，可也。
(33)

引文顯示，由於梁亞容未婚，應為嗎唎耶·

亞呢士的拿 囉沙非直系祖母。涉案的另一位華

婦方亞嬌已經五十二歲，可能是梁亞容的侄女

輩，或並沒有親屬關係的債權人。嗎唎耶 亞呢

士的拿 囉沙要求繼承梁亞容物業，為非直系孫

繼承祖輩產業。

事實上，西人寡婦為了更好保護家族不動

產，在再婚對象上也會優先考慮男性親戚。1852

年，飛南第伯爵與澳門著名商人伊納修 里貝羅

的孫女晏拿 爹厘莎結婚。1893年飛南第伯爵

身故，晏拿 爹厘莎創建“晏拿 飛南第寡婦及

其子女公司”，成為澳門著名女賭商。再後 晏

拿 爹厘莎與已故丈夫胞妹的兒子飛良紹結婚。

從親屬關係而言，晏拿 爹厘莎是飛良紹的親舅

母。“這種結合，在中國人看來不免有亂倫之

嫌，但門第、財力和權力的結合確實保證了晏

拿·飛南第在商業上的競爭優勢。”
(34)
 可見寡

婦再婚還有保護產業的現實考慮。

女性繼承不動產後，在不動產糾紛中尤其重

視自身利益。1884年西洋男爵婦人謝嘉對於張楷

的一所位於南環第九十九號屋的房產產權具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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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請求“將該屋註部之案銷廢”，並“取回”

該屋。
(35) 

1894年西方婦女丫梨 碼厘耶·江美

丫威理從澳門業主陳富處買得關前正巷第十六號

屋，由按察司寫字若瑟 碼厘耶 江士打立契，

但契約內將街名寫錯。丫梨 碼厘耶 江美 丫

威理隨後控告陳富的後人要求改正。
(36) 
此外，

女性對其應有物業也要求立契表明。1906年業主

婦女蔡蜜及其丈夫李康模、寡婦吳香雪向澳門按

察司衙門稟稱，他們在1896年買入白馬行街第

五、第七號屋，“但當時冊內所註衹係註明得該

屋四份之三，其餘四份之一因此賣主未能表出實

係原業主之後人，是以冊內劃出四份之一未有註

入。”因此，他們認為自從買入此屋“管業批租

已滿十年之久”，並無其他人爭論，要求“按照

西洋民律所載管業五年至十年之例，是此屋之四

份之一亦應並歸伊等所有”。
(37)
 因此，蔡蜜等

希望能將剩下的四份之一產權確定在契約之內，

表明他們擁有整間房屋的產權。

華人習俗對女性繼承不動產的約束

晚清澳葡政府陸續出臺不少法規，明確表示

在不動產等遺產繼承方面要尊重華人風俗，但實

際上卻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削弱了女性對不動產的

繼承權。1867年7月通過的《民法典》就重申對

葡籍華人的物業處理要尊重華人風俗，又聲明有

遺囑聲明者除外。
(38)
 1879年《澳門憲報》記載： 

“華人入大西洋籍，在澳門居住者，所遺物業應

照華人風俗事例辦理，惟如有入籍時或入籍後，

有稟求將所遺物業要照大西洋律例辦理者，方照

大西洋律例而行。”
(39)
 澳門總督申明了華人入

葡籍後沒有申請按葡萄牙法律處理遺產的都按華

人風俗辦理。同年7月，《澳門憲報》發佈的一

則通知說：

現因余神父晏多尼 威剌身故，其妹余亞

杏即名啞記達稟稱，伊顯有憑係該余神父同胞

親妹，並無別人應承受該神父遺物等情。據

此，查該余神父並無尊卑親人，亦無叔伯兄弟

侄男丁，照華人事例應承受遺物，是以出字。

自出字本日起，限三十日內，凡有應分受該神

父遺物者，可赴本衙門稟明，過限不准稟矣。

為此通知。
(40)

余神父晏多尼 威剌身故後，余亞杏作為

其“同胞親妹”要求繼承遺產。華政衙門通過

調查，發現余父“並無尊卑親人，亦無叔伯兄弟

侄男丁”，遂按“華人事例”判定其妹“承受遺

物”。余神父因入葡籍，導致華政衙門聲明按華

人事例作出判決。

1880年澳門總督賈沙拉認為澳門華人受到葡

萄牙保護，“而中國風俗事例，所有民間相傳習

尚偏好者，均仍聽其便，而華人亦皆欣悅”。
(41)
 

不久，澳葡再次表明尊重葡籍華人處理遺產的意

願，“將來所有中國入本國籍在澳居住人等，凡

有分產業之事，除該人特稟稱說自願照西洋例辦

理外，其餘均准照中國風俗而辦”。
(42)
 澳葡一

再強調處理華人 (尤其葡籍華人) 的遺產要重視

華人風俗事例。但“華人風俗”卻限制女性繼承

遺產，此從曹有案可窺一斑。

曹有是澳門著名華商，子女中以曹善業最為

著名。1880年曹有入葡籍，與澳葡政府具有良好

關係。
(43)
 他對家族遺產糾紛的處理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澳葡政府的政策。1874年曹有胞兄曹安

身故，遺下兩女曹亞蘭、曹正洪。曹有實際上成

為了曹安家產的管理人，並將其兒子曹善業出繼

為曹安嗣子。1881年10月，周葵在華政衙門控

告曹亞蘭、曹正洪欠銀。經理事官判決用曹家被

查抄的物業發賣填還。但曹有不服，遂代兩侄女

上控，最後判定該案仍照律例辦理。
(44)
 1882年    

《澳門憲報》刊登了曹有請求關於女子不得繼承

遺產的公告：

照得在本寫字房，現據華人曹有前來稟請

繕案表明後開之事：一、照華人風俗事例，凡

有妻室之人身故，無男子生下，該寡婦應擇一

繼子以為承受伊夫遺下之產業。二、照華人風

俗事例，如有親生子或有繼子，其女不應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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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父母遺下產業，如有親生男孫，或有繼男

孫，其孫女不得藉代故父承受伊祖父母遺下

之產業。
(45)

這個請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曹有為了曹善

業可以繼承曹安遺產，聲明在業主有繼子的情況

下女兒不得繼承父母遺產。1883年曹善業以年

滿十八歲為由，要求繼承遺產“自理家業”，

最終被華政衙門以曹善業十八歲之說不足憑證而

駁回：“惟查案卷內獨有證人口供，是以不足憑

據也。”
(46)
 儘管曹有一直為此事奔走操作，由

於其子暫時沒有獲得曹安“家業”的繼承權，所

以曹安兩個女兒曹亞業、曹正洪欠銀還是被判查

抄物業並出賣，以償還債主。
(47)
 華政衙門並沒

有說曹善業無繼承權，祇是其不滿十八歲。在曹

有父子為了繼承遺產不斷活動的同時，有人要求

曹有將曹安的產業公佈出來，《澳門憲報》對此

記載：“據神父萬威 囉沙料 阿美打稟求將曹

安所有遺下之產業開列清單，是以出示佈告。如

曹安有債主，或有後人，或有遺給財產者而現不

知姓名者，准於憲報第二次頒行之時起計，限三

十日內，赴案稟明。此案開列產業單之人乃是曹

有，為此通知。”
(48)

從中可見，神父萬威 囉沙料 阿美打稟求

將曹安“所有債下之產業開列清單”，理由不

詳。華政衙門聲明如曹安“有債主，或有後人，

或有遺給財產者”，可在三十日內前往說明。在

這期間，曹有可能到過華政衙門反對神父稟求，

并得到華政衙門同意。神父於是繼續上訴，同年

11月《澳門憲報》記載了總督公會再次否決了神

父上訴，從這份名為“大西洋澳門總督公會辦理

上控事務文讞總局批辭”中可知，早在1881年12

月22日〈華政衙門章程〉第四十號附款一已經規

定：“居住澳門之華人經已身故，遺下物業，而

有後嗣子，內有未冠者，雖無關涉之人稟求，亦

必須將遺下之物業開單存案等語。”如此則曹有

代管曹安遺產具有法理依據。澳門總督公會重申

〈華政衙門章程〉相關規定，且態度堅定，“如准

其所稟，便為犯例”，強調“援照律例而辦”。
(49)
 

神父敗訴後，再次向華政衙門申述。曹有又一次

前往辯阻，沒有得到准許，遂上訴到澳門總督公

會。1884年7月《澳門憲報》刊登澳門總督公會

支持神父稟求，“飭令曹有將遺下物業開列立冊

等語。[⋯⋯] 茲本議局查照交涉財產案之立案律

部第九百九十三款並六百九十七款附款三，曹有

上控之字樣，概不合理，是以不准。”
(50)
 澳門

總督衙門根據有關法律認定曹有上控不合理，使

我們難以明瞭澳門總督公會對於繼子、未成年女

性繼承產業的明確態度。1892年曹善業年滿十八

歲後終於繼承了曹安產業，澳葡要求曹善業繳交

繼承曹安所遺下產業之規銀二萬六千零十五元八

毫及印釐並利息。
(51)
 從中可知，澳葡實際上承認

了繼子繼承制，而否定了女性的繼承權。

同一時期，澳門另一著名華商馮成的繼承案

也同樣涉及寡婦和未成年兒子繼承遺產問題。馮

成，又名馮鳳韶，天主教名為方濟各 沙勿略，

是澳門著名賭商。1880年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

王室賞賜勳章，1882年逝世。是年7月《澳門憲

報》刊登公告稱：“現因有方濟各 沙勿略即馮

成，原在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居住，今已身

故。其妻亞納 若敬納 梁 沙勿略，即梁氏為

管理開物業單之人。茲已在本寫字檢收處立案。

經已出示佈告。”
(52)
 據此，梁氏在丈夫去世後，

即成為“管理開物業單之人”。但實際上馮成身故

後，其家產由其胞弟馮覺芬等代理。後來，隨着梁

氏三個兒子成人，梁氏因為產業管理而與兒子對簿

公堂，1898年《澳門憲報》刊登馮覺芬啟示：

馮崇德堂鳳韶，家兄，於光緒八年身故，

所遺下生意、銀業，因是時伊三子皆幼，亭

上西官議有代其管理家產會友十位，即由何

桂官、陳瑞生、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

公推覺芬代理訂議。現銀存泰和及各銀號生

息，年中出入銀両亦由泰和收支，覺芬則管

理數目。至光緒十五年其長子洛泉已二十一

歲，覺芬按西例將歷年數目當眾在西衙門核

算清楚，即將其長子名下經分生意、銀業交回

洛泉自己管理；其次、三子尚未及歲，例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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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奈何其母所逼，亦於是年四月初二日當亭

點交，詎未半月其母又要覺芬再管，覺芬再三

不肯，乃求西官傳覺芬到署，令復代理數年，

並由伊母子均已深信，無容推諉之諭。覺芬迫

官命不敢固辭，因復接理至光緒二十二年，伊

次、三子均已娶親兩載，其母自伊子娶親後不

知去向。至是年乃回，要覺芬交出其次、三子

經分生意、銀業；伊次、三子又要自己管理，

竟至母子興訟。是時管理產業會友此數年間有

已作古人及外出者，覺芬乃遵西官判斷，在衙

門清算數目，即將生意及銀業交次子嘉端、三

子嘉恩接收自管，均立有字據 [⋯⋯] 
(53)

從告示可看出，在馮成遺產案中，隨着其子

女的成人，其妻梁氏逐漸在產業繼承權上退出，

而這種退出并不是出於自願。光緒十五年馮覺芬

將部分生意、銀業交給馮成已經成年的長子馮洛

泉管理。光緒二十二年當其次子和三子成人后，

他們要求“自己管理”產業，并與母親梁氏發生

糾紛，“竟至母子興訟”。於此可見，梁氏對丈

夫遺產繼承實際是臨時看護，真正的產權繼承還

是男性成員。

因華人婦女可以在兒子年幼時掌控丈夫遺留

下來的遺產權，所以一些寡婦遂以兒子代理人名

義登報確認產權。1904年《澳門憲報》發佈通

知稱：“據華人寡婦鮑亞根，係已故唐東盛之

妻，居住澳門，縫衣為業。茲來表明，並代其

幼子惟灶、大牛、細牛表明，有坐落關閘園地一

段，[⋯⋯] 又表明有一段沙地在前段園地之對

面，係隨海潮淤積、自行墾成者。[⋯⋯] 以上

該兩段地自其夫故後，即歸其母子管業，已歷多

年。常將該地劃開，分租與人耕種，收租養口，

一向相安無異，是以特來表明，該兩地實係伊母

子管業等情，為此佈告。”
(54)
 唐東盛死後，其遺

產其妻鮑亞根與三個年幼兒子共同“管業”，但

實際上由鮑氏代管。至於其三個兒子成年后，對

父親遺產的繼承情況如何，暫未發現史料說明。

1909年澳葡頒佈了〈華人風俗習慣法典〉，

涉及女性和繼子繼承財產條款相當多，強調夫妻

財產多由丈夫支配，但對妻子擁有不動產權也有

明確規定，如“陪嫁不動產為夫妻共同財產，丈

夫須獲妻子許允方可處置”；又規定“未婚女兒

不分遺產，但有權收取相當於其他兒子遺產份額

四分之一的嫁妝”。
(55)
 這些規定“實際上僅是

將廣東、廣西一些有關婚姻及繼承的傳統法律規

範修改後使其符合葡國法律中‘公共秩序’的原

則。”在財產方面“丈夫的地位十分優越。[⋯⋯] 

無論是自有還是共有財產的管理權都歸丈夫所

有”。
(56)
 澳葡以〈華人風俗習慣法典〉為據判決

繼子具有繼承權，而繼子生母則有權代兒子保管

物業。1910年7月9日《澳門憲報》刊登通知稱：

案據華婦馬利耶鄧即馬利耶李，代其未及

歲之幼子若翰 巴達士打李，均住本澳者，前

來稟稱：華人白多祿 李捷於一千九百零八年

十月十六日在澳身故，時已五十六歲，未有囑

書。因尚未娶妻並無親生子女，惟有寡母馬利

耶區在堂。該白多祿 李捷遺有物業，旣無子

女，所以其寡母馬利耶區按照中國俗例，將馬

利耶區之孫若翰 巴達士打卽馬利耶鄧之第三

子、已有憑據證明者以為白多祿 李捷嗣子，

蓋馬利耶鄧之第二子有癲症故也。該嗣子本李

捷之姪，其生父晏登 李邦，與白多祿 李

捷為兄弟，李邦卽馬利耶鄧之夫，而李邦與

李捷亦是單身兩兄弟，父名馬刁李，母卽馬

利耶區是也。今該母子親身到案，稟請表明

按照所稟各節及西洋民律，應當批准認實若

翰 巴達士打李為白多祿 李捷嗣子，係其

獨一後人等情。
(57)

從公告可見，白多祿·李捷未娶，也未有遺

囑，故其身故後，其母馬利耶區“按照中國俗

例”將她的另一兒子馬利耶鄧的三子若翰巴達士

打作為李捷繼子繼承物業。而若翰巴達士年幼，

實際由其生母馬利耶李代稟。

林德遠遺產案則屬於妻妾之間爭奪財產繼承

權問題，其訴訟過程可反映〈華人風俗習慣法

典〉頒布前後的變化。林德遠1905年在澳門逝

03-RCC98-10_doi.indd   36 13/12/2016   16:10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37 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女
性
繼
承
與
處
置
不
動
產
之
考
察

以
︽
澳
門
憲
報
︾
中
文
資
料
為
中
心

世，留下妻高亞大和妾阮氏、凌氏、何氏，育有

一子四女。1908年6月《澳門憲報》刊登高亞大

稟請稱：

案據高亞大係已故林德遠之寡婦，居住本

澳。到署稟稱我原告之夫林德遠於一九零五年

七月初三日在澳門身故。有一子四女。子現年

八歲，係妾凌氏所生。四女皆幼稚，兩個係我

原告所生，兩個係妾劉氏所生。另有兩妾阮

氏、何氏未有生育。詎該阮氏自認係林德遠正

妻，將林德遠遺下養家祭掃之產業盡行霸管。

該產業今列單隨本稟呈案。但我原告方確係林

德遠正妻，其所遺產本應歸我原告管理，我原

告係光緒二十年照中國禮儀嫁歸林德遠，該被

告阮氏在我原告嫁歸兩年之後始行到澳，林德

遠生時，亦係將我原告做正妻，照中國例俗，

華人不准有兩正妻者，今我原告與被告均是本

身在案。據以上所講情理，照例即將本案作為

表明之實據，應判令被告認實我原告為林德遠

正妻，所有林德遠遺下養家祭掃之產業交出，

歸我原告管理，並須由被告繳堂費印厘及狀師

筆金等情前來。合行告白。
(58)

正妻高亞大控告妾阮氏“霸管”林德遠遺

產，要求阮氏交出產業。案件發生在〈華人風俗

習慣法典〉頒布前。高氏訴求似乎沒有得到澳葡

支持，因為阮氏在1910年仍以林德遠妻自居，並

將凌氏所生子林耀廷認作己子，進行另一起債務

訴訟，《澳門憲報》發佈通知稱：

案據華婦阮氏，係已故林德遠之妻，居

澳，現由其本身及代理其幼子林耀廷，來署控

告林立佐，年長，有妻，在中國不知何處。據

稱在本衙門所立已故林德遠遺產案。林德遠是

該婦本夫，該婦是管理故夫遺產人。林德遠欠

債 [⋯⋯] 債主係今被告林立佐，當經家產公

會議定：此數將其幼子所得屋業之租陸續分

還。[⋯⋯] 不料被告別有詭心，呈控一文未

收，請將原告屋業查封。該原告到署拒駁，將

所有數部內還過數據抄出為憑，並聲明可以舉

出證人證明無僞。[⋯⋯] 今該原告應承呈出實

據，求官飭傳該被告親到華人神廟，用華俗例

斬雞頭發誓等情。
(59)

阮氏以林德遠妻身份代替年幼兒子控告林立

佐，顯然阮氏及其子有繼承丈夫遺產權。不久，

阮氏又以林耀廷代理人身份出賣土地，“茲定西

十月十三日，卽華九月十一日十點鐘在本署頭

門，將坐落連勝馬路地一段出投，招人承買。

該地係幼子林耀廷物業，其代理人係林德遠寡婦

阮氏。”
(60)
 阮氏實際上利用幼子母親的身份擁

有林家物業權。這與清代珠三角地區寡居長輩女

性處置大宗不動產現象一致。
(61)
 1900年7月《澳

門憲報》一則契約更為明顯，“澳門邱新德堂邱

四宅、邱思業、邱思羌等，今有承先父遺下旺廈

村後背海土名田地二十三畝，七五相連。今因急

用，無處計備，是以母、子、侄商議願將此田地

出賣與人。”
(62)
 從“母、子、侄商議”來看，寡

居的母親在土地買賣中有相當重視的權益。

上述《澳門憲報》刊載的案例顯示，晚清以

來，澳葡當局儘管不斷重申以遵守華人習俗為招

牌，在對女性繼承丈夫不動產等法規方面，面對

具體的案件操作，情況又相當複雜。但實際上最

終確實按照華人習俗結案，使女性在不動產等繼

承權方面有所削弱，然而女性總是試圖通過訴訟

不斷爭取屬於自己應得的權益。

女性處置不動產的多种面相

晚清以來，澳門女性對不動產的處置主要表

現在房地產買賣上，華葡婦女皆有參與。華人婦

女出售房產則需向華政衙門申報，如1881年3月

《澳門憲報》刊登澳門華政衙門通知說：“現案

攜婦人容馮氏稟請，將昇發圍第一號之屋發賣。

茲定於本月三十日十二點鐘，在本衙門將該屋出

投發賣。”
(63)
 即容馮氏將出賣房屋申請遞交給華

政衙門，由華政衙門登報向社會公開拍賣。1905

年1月《澳門憲報》刊登聯勝堂、合德堂共同“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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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說：“今緣劉丙堂之寡妻劉歐氏，近因染病

需銀醫理，願將福隆新巷第十二號、第十四號舖

泰來客棧生意、福隆新街第六十七號泰來東棧酒

席生意。該兩號內所有生意架私什物貨底等項以

及人欠兩號之賬、兩號欠人之賬各數銀兩一切全

盤收支利權，盡行頂與本堂承受”。
(64)
 劉歐氏家

庭情況不詳，但她將丈夫兩處舖棧“頂”給聯勝

堂、合德堂，並與兩堂在澳門按察司衙門交易，

說明她對丈夫的產業享有全權處理。這樣的處置

方式顯示了官府對女性處置屬於自己不動產的認

同。這兩個案例顯示，華人女性一旦擁有自己的

不動產，則可以任意處置。

澳門华人女性也有權處置與丈夫共同置辦的

產業。1899年9月《澳門憲報》刊登福成堂鄭耀

框的“啟示”，講述了寡婦黃馮氏對丈夫遺下酒

館的處置情況：

緣黃普陰堂卽已故黃竹坡，向佔有白眼塘

橫街門牌第四十三號及第四十五號廣陞客棧酒

館生意，股本銀貳千元。自黃竹坡故後，該生

意均遺歸其孀婦黃門馮氏經理，迨至光緒二十

四年，該棧生意虧失，所有黃竹坡遺與其孀婦

並其子黃瑞堂之股份銀二千元，除償還虧失

外，祗存銀一千六百五十元。黃竹坡所遺其

家內之股本統共是存銀一千一百一十元零一

毫。今該孀婦黃門馮氏及其子黃瑞堂自願將

廣陞棧盛記該生意股份及賬項、傢私概行頂

與福成堂鄭耀樞承受。卽於本月二十四日在臬

司衙門立契房繕立契據，交易清楚。自後該棧

生意為福成堂鄭耀樞獨自管理。所有該孀婦黃

門馮氏暨其子黃瑞堂等，前時用廣陞棧盛記圖

章揭、借等項，俱為該經手是問，概與本棧無

干。今鄭耀樞將廣陞棧所加之盛大記二字改為

和記，是為廣陞棧和記；倘日後廣陞棧和記生

意盈虧，俱與黃普陰雲堂等無涉。先此聲明，

免貽後論。
(65)

這份“啟示”說明，廣陞棧原為黃竹坡開

設，其病故後，由其妻馮氏經理。因經營虧損，

馮氏和其子黃瑞堂“自願”將酒館出售給福成

堂。這表明馮氏對丈夫遺留的不動產享有處置

權。這份“啟示”發佈者為福成堂，目的無非是

通過憲報廣而告之，以此獲得官民認可。這一做

法與中國民間社會流行的紅契很相像，憲報在其

中充當了“中人”的角色。

當然，守節寡婦還享有與健在公婆共同處置

丈夫遺產的權利，1900年7月《澳門憲報》刊載的

承業堂“啟示”即反映了這一情況，如下：

澳門吧嗉咑啢咕街門牌第一百一十九號敬

棧什貨生意，原日陳敬自己所做。今陳敬身

故，伊父陳文宣，母唐氏，妻呂氏願將敬棧生

意招牌、舖內傢私、什物全盤一概頂與承業堂

承受。已於本年六月十二日交易清楚，如以前

陳敬有欠到各號揭借會等項，歸陳敬父、母、

妻支理，與承受人無涉；日後生意興隆與舊人

無涉。特此聲明。
(66)

“啟示”中的呂氏在丈夫陳敬去世後，與公

婆一起處理丈夫商鋪。“啟示”中的“頂”是轉

租之意。啟示將陳文宣放在第一，可能與華人尊

重長者的習俗有關。女性在家中男性缺失時則享

受處置不動產權，1901年11月《澳門憲報》刊登

的另一則“啟示”說：

澳門海邊新街門牌一號致祥押，向係南海

何光揚生意。因本年八月何光揚去世，其母何

李氏、妻遊氏同願招到謙德堂備價頂受。致祥押

全盤生意、傢私、舖底在內，經於九月初一日交

易。准仍用致祥押招牌加謙記字樣開張。如致祥

舊押有欠人家各等銀項，係光揚母李氏、妻遊氏

自理，與新人謙德堂無涉。特此告白。
(67)

這份“啟示”說明，何光揚在澳門海邊新街

開設的致祥押，在他死後不久，其母何李氏和妻

遊氏就決定將致祥押“頂”給謙德堂。

葡人婦女則可通過澳門家產公會處置房產，

如前述李柯波的喇 爹哩 柯沙梨在繼承父親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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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1909年“茲經家產公會議定發賣，茲定

於西六月十一日十二點鐘在本大堂，將所有下

列之屋業及家私雜物出投，合就通知。並傳知

所有知名、不知名關涉人等，遵照例定限期到

案辯駁。”
(68)
 葡人婦女還擁有開設商業公司的

權力，1905年12月《澳門憲報》一則“啟示”

說：“先拿 非難地寡婦及其子之商業公司經已

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由寫字宋

生立據拆散在案。茲按照商律第一百二十三款

所載，特行告白，以俾衆人周知。”
(69)
 該寡婦

與其子的商業公司是否為繼承其丈夫的產業，不

詳。但從“立據拆散”來看，則表明該寡婦也有

從事商業公司的權力，相信其對該產業也擁有所

有權。

女性擁有產權還表現在房屋使用權上，可以

隨時要求租客將房屋交回。1904年5月《澳門憲

報》刊登澳門按察司衙門通知稱：西洋婦人晏

拿 哋唎士 斐唎喇稟稱，香港華人何文賃到

其位於皇家新街、康公廟、河邊新街等多處屋

業，“今特稟求傳該何文到案，勒限搬遷，將

屋交回等情，為此佈告”。
(70)
 晏拿要求將以上

三處租賃給華人何文的屋業交回，說明她是這些

房屋的產權人。類似案件在華人婦女中也有出

現，1906年在澳門居住的華人寡婦佘茂倫到澳門

按察使司衙門控告兩位未婚女華人女性，要求她

們“交回板樟堂第四號屋並索賠補受虧銀兩”。
(71)
 

說明佘茂倫是這些房屋的產權人。

何連旺家族是晚清澳門華人社會中影響最大

的家族之一。19世紀後半葉，何氏家族在澳門經

歷了從何桂到何連旺兩代人的輝煌。到了1902

年，何氏家族的核心產業時和銀號“倒盤”破

產，各路追債人馬紛紛赴澳門政府控告何氏家

族，截止到1911年止，憲報刊登向何家追債者達

十餘起之多。
(72)
 何家債主之一林含蓮的“時豐

銀店”也倒盤，1911年5月，澳門按察司將林含

蓮所屬物業包括板樟堂街、河邊新街、陳樂里、

皇家新街、蓬萊新巷等六七十處房屋出賣。
(73) 
但

林含蓮代理人在出賣林家物業時，錯賣了林盧氏

的兩處房產，遭到林盧氏控告。1910年9月《澳

門憲報》刊登的“大西洋澳門按察司書吏事罷為

通知事”如下：

案據林盧氏，業主，居澳，來署立案，控

倒盤人林含蓮卽林倩生之總理人及各債主。據

稱林含蓮卽林倩生倒盤一案，在臬署首位書吏

案卷，查封大堂坊板樟堂街第三十號、卅二號

屋兩間，查該兩屋一向至今並非倒盤人物業，

亦無接受屋主管理之權。[⋯⋯] 此兩屋由我原

告建造逾一年久，自始建至今無人拒爭，亦無

租賃與人，所有納公鈔、修整等事均我原告出

資自理。是以倒盤人向無管理此兩屋之權，亦

無爭阻原告管理之事，當總理倒盤人查封此兩

屋之時，我原告並不知情，彼亦非我原告代理

人，亦無權封此兩屋，更無權令我原告受他項

損害。[⋯⋯] 按照以上情形及律例，應將我原告

本稟批准作為實在憑據，斷令將誤封板樟堂三十

號、三十二號屋之案註銷揭封，交還我原告。
(74)

由於林含蓮出賣房屋多達六七十處，導致代

理人“誤封”了林盧氏兩處位於板樟堂街第三十

號、卅二號兩處房屋。因此林盧氏請求將屬於自

己的誤封房屋“註銷揭封”。

與此同時，晚清澳門婦女不可避免會捲入各

種經濟糾紛中，因拖欠或一時無力償還原告債

務，而被澳葡政府強迫出售不動產以償還債務。

這些女性在《澳門憲報》記錄中多以被告形式出

現，說明她們多為孀婦。從《澳門憲報》刊登有

關女性被動處置不動產情形看，既有與某些機構

也有與個人所產生的各種經濟糾紛。

1879年，澳門公物會書記亞宋生發佈公告

稱：“現奉公物會大憲命，轉知本澳華人知悉：

所有欠地租等人，限自本日起三十日內，均要赴

本公所繳納。如過期不納，按照例議罰。”
(75)

公告主要針對華人而言，拖欠地租，過期不納要

被“議罰”，其手段就是將拖欠地租方的屋業出

賣。1879年以後則由“華政衙門理事官對闔澳華

洋居民抄點發賣案件享有管轄權”
(76)
。1879年7

月《澳門憲報》刊登“公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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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婦人沈王氏欠公物會地租銀，是以將其

關前後街第十八號A、十八號B屋出投發賣，

為填還所欠地租銀。今定本月十八日午時，

在本署將屋出投發賣，以出至高價者得。為

此通知。
(77)

沈王氏因欠澳門公物會地租銀，華政衙門公

告將沈王氏位於關前後街第十八號A、B屋出賣，

以償還地租銀。1881年，華政衙門再次以拖欠公

物會地租銀的理由，將黃門黎氏位於營地街屋第

二十七號並二十七號A的房屋出賣，估價銀八十

元。
(78)

我們從澳門公物會在追討地租的“通知”中

還發現，夫妻双方擁有的共同不動產，一旦涉及

債務被官府強賣，女性也會出現在名單中。1880

年1月《澳門憲報》以澳門按察司名義發佈孤子

銀庫局控告業主欠銀，要求變賣欠債人夫妻共有

房產進行償還，“照得孤子銀庫局告啞咕吐奧·

若治及妻欠銀，是以將其風信堂上街第二號屋四

份之一抄點發賣填還”。
(79)
 從該公告看，啞咕

吐奧及其妻子因欠孤子銀庫局的銀両，被按察司

判賣夫婦共有的房屋。又1885年7月《澳門憲報》

發佈通知稱：

因公物會控告西人味基及其婦為有屋交

出作按一案，是以定於本月廿六日十二點鐘

在臬司衙門門口，將所有後列之屋出投發

賣：[⋯⋯] 誰出價高於估價銀者得，並傳所有

不知名之債主，按照民律立案部八百四十四款

第一號到本衙門訴明其應得之權利。
(80)

我們從通知中可知，味基夫婦擁有在海邊新

街、燕主教街、通商街、街市中街、德香里等地

有十九處房產，澳門公物會在出賣時，羅列了該

夫婦雙方姓名。於此也說明，女性對夫婦共有的

不動產具有不可忽視的權力。1898年陳亞棠控告

婦人晏拿 若基拿、梁沙威馮欠債，按察使司最

終將她們位於白馬行街房屋出投發賣。
(81)

澳門女性拖欠個人錢物同樣有可能被出賣不

動產以償還。1879年7月《澳門憲報》發佈“通

知”稱：“據夏慎餘堂稟告婦江王氏欠銀三百五

十元一案，今定禮拜一即本月廿一日，即唐六

月初三日午時，在本衙門將十八間第三十六號

屋出投發賣，現估價銀八十元為底，以出高價

者得。”
(82)
 據此可知，江王氏因欠夏慎餘堂銀

両，被華政衙門判以其房屋出賣償還。26日憲報

又刊登通知說，此屋已被出賣，“緣夏慎餘堂所

告婦人鄺王氏之案，已將十八間第三十六號屋出

投發賣銀壹百七十六元”。
(83)
 兩則公告中的“江

王氏”和 “鄺王氏”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中

對應葡文均為“Kuong Vong Si”
(84)
，說明為同一

人。可見，華政衙門在售賣欠債人房屋時壓價很

低，大約是為了盡快出手，所以江王氏的房屋被

估價八十元，最終成交價為一百七十六元，比底

價翻一番有餘。

在處理不動產糾紛中，婦女享受與男性同等

的權利與地位。1888年5月《澳門憲報》刊登的

華政衙門通知中涉及的原被告都有女性參與。引

述如下：

案據陳亞德、陳亞良、陳亞六、陳盈、陳

門徐氏、陳門林氏代其幼子控告吳禮泉、吳禮

臣、吳禮周、吳門王氏欠銀五千八百卅三両三

錢三分一釐求請查抄變抵一案。茲定於本月廿

五日十一點鐘，在本衙門將下環街第十三號，

又下環正街第十三號、風順堂街第四號、龍嵩

當街第六十三號、三層樓上街第八號半間等屋

出投發賣，誰出價照依估價便得。[⋯⋯] 並傳

知所有知名及不知名各債主攜憑赴案訴明，以

便核辦。特此周知。
(85)

從這份通知文書中可知，作為原告的陳姓還

包括兩位寡婦陳徐氏和陳林氏(代幼子)被告也有

一位寡婦吳王氏。吳家因為欠陳家的大額銀両，

因而被官府判賣的房產多達五處。很顯然，這些

房產中應該有吳王氏佔有的部分，即吳王氏享有

對其中不動產的所有權。而陳氏兩位寡婦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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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說明她們同樣對家產擁有分享的權利。此外，還

說明在涉及家族兄弟處置財產時，女性可以代替缺

席的丈夫，享有與其他家族成員同等的權利。

一旦丈夫病逝，妻子則享有丈夫遺留的一切

物權與義務，包括償還債務，1892年8月《澳門

憲報》刊登的華政衙門通知記載：

案據何善慶堂即何連勝控告何菊，稟請將

該人之屋業查抄，現因該何菊經已身故，例應

控追其妻一案，是以定於七月初六日十二點

鐘，在本衙門將該已故何菊之妻何張氏所有後

列之屋出投發賣，誰出價高於估價者得。並傳

所有知名及不知名各債主，按照本華政衙門律

例所定之期，攜憑赴案訴明，以便核辦，特此

通知。
(86)

何連勝為前述何連旺胞兄，何桂長子。何連勝

原本控告何菊，但華政衙門因何菊已身故，“例

應控追其妻”，即丈夫身故後，妻子會相應負擔

丈夫生前的債務。在通知中，華政衙門列出何張

氏家位於桔仔街、王家新街、大街等大約十處房

產，總估價超過五千元以上。從“例”字可知，

此案並非個案，可能是清末澳門社會中的常態。

婦女拖欠按揭銀也會被要求出賣房產還

債。1907年8月24日《澳門憲報》發佈“大西洋

澳門按察司署書吏沙為通知事”稱：

案據西人法蘭古 化喇那控告華婦韋門楊

氏欠按揭銀一案。茲奉臬憲定於西九月十六即

華八月初九日十二點鐘，在本署大堂將註冊一

千四百四十八號在八B字部一百八十一頁之下

環街七十三號A屋一間，以四千元為底；水手

斜街四號屋一間，以一千五百元為底。出投招

人承買，價高者得。並傳知名不知名各債主，

遵照例定期限到案辯訴。
(87)

澳門按察司因韋楊氏欠法蘭古按揭銀，遂將

其位於下環街和水手斜街的兩處房屋出賣。晚清

澳門華政衙門變賣欠債者房產也不少，1886年

2月《澳門憲報》發佈華政衙門通知稱：“案據

盧九告婦人林氏一案。茲定於正月初八日十一點

鐘，在本衙門第一次將沙梨頭莽里第八號屋出投

發賣，估價銀一百十元，誰出價高者得。並傳所

有賬主呈憑稟明，以憑核辦。”
(88)

上述分析顯示，晚清澳門寡居女性一旦擁有

不動產的所有權，就會根據需要對之進行處置。

這種處置不管是女性主動還是被動，都是得到澳

葡官府認可的，而且官府對這些女性的國籍并不

關注。這說明晚清澳門女性擁有和處置不動產所

有權是多元的。

綜觀全文，晚清澳葡當局官辦《澳門憲報》

內容十分豐富，顯示了澳葡當局對澳門管理已步

入了新階段。從《澳門憲報》刊登的大量有關不

動產內容看，澳葡當局不僅在澳門強行向一切擁

有不動產的人徵收房地產稅費，而且對一切與不

動產相關的確權和交易事宜，均有不可置疑的管

理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私有產權的意

識。澳葡當局受理華夷不動產機構有華政衙門、

按察使司、總督公會、公物會等，但在實際受理

中又有交叉。澳門女性涉及不動產的途徑較廣

泛，除了繼承父母之外，大多從丈夫處繼承，但

在具體繼承中又受到華人風俗和葡萄牙法律之區

別。女性尤其是華人女性對不動產繼承的形式並

不完全相同，女性對不動產所有權的擁有可以從

她們在處置不動產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體現，但

不管女性是主動處置不動產還是因債務而被官府

強制性出賣，都需向澳葡當局有關機構備案，並

得到官府認可。澳葡當局對不動產處置的介入，反

映了晚清澳門實際上已被葡萄牙殖民管治的事實。   

【註】
 (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以下引文凡出自該

書，皆註為《澳門憲報》的年月日以及發文號和頁碼。

特此說明。

 (2)  劉正剛〈明清澳门女性研究〉，《歷史檔案》，2001年第

2期；〈乾嘉時期澳門房屋拆遷研究〉，《文化雜誌》， 

   2 012年夏季卷；〈乾嘉道時期澳門女性生活研究〉，    

《文化雜誌》，2013年冬季卷。

 (3)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

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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